
「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 114~115年度工務科工程保全廠商名

單」審查會說明 

一、目標：針對本分署 114~115年度工務科水利工程土石載運保全警衛廠商選用

名單進行審查。 

二、對象：114年度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保全集中採購共同供應契約廠商

名單中，東區第三級定期性警衛勤務滿意度評量之交貨滿意度及驗收滿意度

平均 90分以上之廠商。 

三、時間：114年 1月 14日(星期二) 下午 14:00 

四、地點：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第一會議室(地址：花蓮縣花蓮市仁愛街

19號) 

五、審查內容： 

Ａ、計畫執行內容：(30%) 

對水利工程保全內容之瞭解程度是否能掌握保全之工作項目 

Ｂ、執行方法：(30%) 

計畫工作項目之具體性執行方法之可行性 

Ｃ、執行能力：(30%) 

執行團隊經驗與能力、工作實績 

D、簡報及答覆：(10%) 

（簡報 10分鐘，答覆 5分鐘） 

六、審查流程： 

(一)參與廠商應於審查會議開始前 20分鐘到達會場抽籤排定簡報順序；遲到

者，由本分署代為抽籤，不得異議。 

(二)每一投標廠商簡報以 10分鐘為限，答覆原則 5分鐘。 

(三)未參加簡報時，視為無意願。 

(四)個別廠商總分平均未達 80分，不列入候選名單，機關依評分結果擇選 3

家廠商，除 3家外，依廠商評分結果列參考名單。 

(五)參選廠商如曾執行水利署所屬機關之工程保全業務，請於簡報或其他書面

文件中提出佐證資料。 


